
南林财〔2018〕3 号

关于印发《南京林业大学
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院、部、处，校内各单位：

《南京林业大学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南京林业大学

2018 年 4 月 4 日



南京林业大学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资金管理，规范学院财务行为，进一步理

顺学校和二级学院（部）（以下简称学院）之间事权、财权关系，

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 号)、《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财会[2013]30 号）、《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

（2010 年教育部第 29 号令）、《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高等学校财

务管理工作的意见》（苏教财[2010]107 号）等文件规定、结合我校

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围绕学校战略目标实现，以激发学院办学活力

为导向，提高学院经费统筹与管理能力，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引导

学院有效利用办学资源，提升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综合效

益。

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学院经费主要包括：学校预算下达的学

院经费（包括二次分配的校内预算经费）、人事处核拨由学院掌握

发放的绩效工资、财政专项经费、由学院自主掌握的办班分配收入

和其它应由学院开支的经费。

第四条 在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核算”的财务管

理体制下，学校赋予学院与其职责相匹配的财权。

第五条 学院经费支出的范围、用途、标准应符合国家相关财

经纪律规定和学校制度要求。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由校领导联系的各二级学院。



第二章 学院财务决策

第七条 学院的重大经济决策与财务事项应根据学院制定的本

部门“三重一大”制度实施办法决定，重大经济决策与财务事项包

括：

（一）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本学院经费管理办法；

（二）绩效工资分配及经济分配细则；

（三）统筹安排学院年度预算编制；

（四）大额资金的使用，学院资产的调配；

（五）学院经费报销审批、查询权限划分与分配；

（六）其他需要集体讨论的经济财务事项。

第三章 学院经费审批

第八条 学院财务管理实行党政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学

院院长对本学院经费使用的真实性、合规性、效益性承担管理和领

导责任；

学院级党组织书记对本学院经费的使用管理承担监督责任；

分管副院长、副书记和项目负责人对所分管项目经费的使用管

理承担直接责任；

各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应根据本办法规定审批流程结合本部门

具体情况，明确本部门各项经费使用的审批权限，逐层把关，责任

到人，在集体领导、民主监督的基础上，制定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

策审批报销手续。

第九条 学院经费支出使用审批办法：



（一）单张发票或一次性支出 3万以下的，由经办人、验收人

签字、项目负责人审批签字后到财务处办理报账手续。

（二）单张发票或一次性支出超过 3万元（含），30 万元以下

的大额支出，实行党政主要负责人联签审批；

（三）单张发票或一次性支出超过 30 万元（含）以上的大额

支出，报销时需附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策纪要；

第十条 财务处在财务查询系统中开放学院院长、学院级党组

织书记对学院经费项目查询的权限。根据学院申请，可以在财务查

询系统中开放学院副院长、学院级党组织副书记以及学院其他人员

的经费查询权限。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学校相关制度，建立健全监督

与检查机制，确保学院财务管理规范运行。

（一）建立学院财务公开制度

1.学院要适时向本院全体教职工报告全部经费预算收支情况。

2.每学期末，要在领导班子范围内通报各项经费半年执行情况，

下年初向学院全体教职工报告上年度各项经费的执行情况。

（二）建立经费使用监督体系

1.职能部门监督。学校职能部门对下拨的各项经费支出的真实

性、合理性进行监督，及时提请学院注意有关信息并考核绩效完成

情况。

2.财务监督。财务处在学院经费执行中，对经费支出的真实性、



合法性进行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审计监督。学院经费使用管理接受学校审计和上级部门监督。

审计处对学院各项经费开展预算执行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工作。

4.纪检监督。在各学院级党组织纪检委员进行监督的基础上，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开始执行，原南京林业大学相关

财务规定与此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